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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產化及技術評估作業流程 

申請人 交通部 經濟部 說明 

          1. 依交通部公告作業時程

收件。 

2. 本部收到交通部函轉文

件後，先進行文件檢

查，申請文件或計畫申

請內容經檢查不齊全或

不符者，轉由交通部通

知補正。業者應於交通

部發文通知後一個月內

補件或修正，屆期未補

件、未修正或修正後仍

有缺漏者，該部將逕予

駁回申請，不再進入下

一階段審查作業。 

3. 先召開專家審查會議審

查，並得對電動大客車

車輛業者進行現場訪視

及抽驗，後續再由本部

工業局召開國產化小組

會議審查。 

4. 申請人應出席專家審查

會議及進行簡報，並於

會議上回復委員所提列

問題及補充相關資料。 

5. 審查原則分二階段(必

備資格、評分資格)門檻

要求，符合必備資格者

始得進入評分資格，高

於評分加總門檻標準者

列為推薦名單。 

6. 本部將評估後之評估結

果提供交通部，續由該

部召開審查會議。 

 

備妥資料 受理申請 

不
符
合 

受文辦理 

資料文件 

檢查 

駁回申請 

召開專家審 
查會議 

符合 

召開國產化 
小組會議 

評估結果 具函回復 

限期完成補
件且無缺漏 

符合 

通知補件 

一
個
月
內 

不符合 


